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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石狮市关于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力
若干措施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发展

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23〕7 号）、《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

政府印发〈关于加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〉的

通知》（泉委发〔2023〕8 号）、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泉州市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泉政办规

〔2023〕14 号）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大力推动“开

放创新、智造未来”，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，支持我市企业

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不断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，

打造科创智造之城，在总结原科技奖励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的基

础上，参照学习 2023 年泉州市创新大会发布的“1+3+N”政策包

及其他兄弟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奖励政策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《若干措施》。

二、征求意见及协调情况

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，助力高质量发展超越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市工信科技局牵头起草，经分管市领导同意提交市政府常

务会研究，于 2 月 21 日召开政策意见征求会，并先后两次书面

征求人才办、财政、发改、教育、人社、农业农村、市管、金融、

国资中心、科协等 10 个部门和高新区修改意见后，整理修改形

成《若干措施》，并通过了合法性审查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

— 2 —

《若干措施》从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、链接一批异地创

新资源、壮大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群体、培育一批高研发投入企业

四个方面，提出了十四条推动措施。

（一）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。细化分解为对高水平产业

技术研发平台、科研平台引进建设、成果转化平台、科技成

果转移转化进行奖励等措施。

（二）链接一批异地创新资源。细化分解为对企业建设异

地研发中心、产学研异地联合创新中心、园区飞地孵化基地

进行奖励扶持等措施。

（三）壮大一批科技型企业群体。细化分解对高新技术企

业优先入园、加大高企招引力度、高企实行分档奖励、加强

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等措施。

（四）培育一批高研发投入企业。细化分解对企业加大研

发投入、研发投入分级激励、龙头企业加强协同创新进行奖

励等措施。

四、需提请会议研究的事项

市政府常务会会议研究议定后，以石狮市人民政府印发实

施。


